附件3：

泸县城北小学校、泸县实验学校、泸县二中城北初级中学校、泸县二中城东初级中学校、泸县教师进修学校、泸县电化教育馆、城区幼儿园考调程序和总成绩计算方式

一、考调主要程序

（一）考试方式
经资格审查合格的人员参加面试。
面试

面试采取按指定题本说课的面试方式。面试时间为12分钟，其中，城区幼儿园面试时间为15分钟。具体面试时间、地点等详见面试通知书。面试通知书领取时间另行通知，凭有效身份证到泸县教育和体育局人事股领取。

面试成绩满分为100分，合格分数线为80分。面试成绩低于合格分数线的人员，以及面试中违规违纪被取消面试成绩或面试资格、未参加面试的人员，不得进入下一体检环节，不得确定为聘用人员。
二、总成绩构成 

总成绩=面试成绩+业绩加分（面试成绩未达到合格分数线的，其业绩加分不计入总成绩）。按总成绩从高到低确定拟调人员，总成绩并列的，按照面试成绩高低确定，面试成绩仍然并列的，再次组织面试进行筛选。总成绩及排名通过泸县人民政府网招考录用板块进行公示。

三、业绩加分

报考者具有下列情况的，可以享受业绩加分（需提供原件和复印件，现场进行审核确认）。业绩加分同类不叠加，以获得最高级别计算，业绩加分最高不超过8分。

第一类：2023年以来获得各级党委、政府、教育行政部门表彰（表扬）的与教师职业直接相关的先进个人：获教育部、省委、省政府表彰（表扬）计3分；省教育厅、市委、市政府表彰（表扬）计2分；获市教育体育局、县（区）委、县（区）政府表彰（表扬）计1分；获县（区）教育体育局表彰（表扬）计0.5分。

第二类：2023年以来主研（即第一作者）或独立完成的本学科的教育教学成果、教育教学科研课题获各级政府、教育行政部门表彰（表扬）：国家级一等奖计3分；国家级二等奖、省级一等奖计2.5分；国家级三等奖、省级二等奖、市级一等奖计2分；省级三等奖、市级二等奖、县（区）级一等奖计1.5分；市级三等奖、县（区）级二等奖计1分；县（区）级三等奖计0.5分。

第三类：各级名师、骨干教师、学科带头人：省级计2分、市（州）级计1分、县（区）级计0.5分。

第一类先进个人包括劳动模范、优秀教师、优秀（先进）教育工作者、优秀班主任、师德标兵、德育工作者、最美教师等；第二类教育教学成果包括优质课竞赛、教具制作、课件制作、教学设计、论文评比等，其中论文评比获奖降低一个等级计分（县区级三等奖不计分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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